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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一度变成黑红色

在濮阳市濮阳县大桑树村，6
月中旬的田地里麦子早就收了，只
剩下半截金黄色的麦秆。偶尔有
村民在田埂上搭出一根水管，往地
里灌水，顺着长长的水管望去，另
一头的水泵放在一条漂着浮萍的
河里。这条宽约 10米的河就是回
木沟。

公开信息显示，回木沟为金堤
河支流，金堤河是黄河在河南濮阳
段的唯一支流。在大桑树村，村民
会用回木沟的河水灌溉农田，小
麦、玉米、花生等作物靠着这些深
绿色的河水生长。但从 2017年年
底开始，回木沟遭到污染，河水一
度变成了黑红色。

回木沟环境污染案的一审刑
事判决书显示，2017年年底，被告
人吴某找到白某，希望借着在白某
搅拌站内停罐车的名义，向回木沟
内倾倒“拉完化工原料刷罐的
水”。白某的搅拌站在村西，紧邻
回木沟，与村里主要街道隔着大片
农田。吴某表示，每倒一车东西，
会向白某支付几百元。

白某同意后，吴某带人在夜间
开着罐车来到搅拌站，用一根 20
多米长的透明皮管，将罐车内的液
体排入回木沟。白某说，液体颜色
发黄，有一股刺鼻的酸味。

几次倾倒后，吴某又向搅拌站
运送了一个容量约 60吨的玻璃钢
罐。白天运来的酸液暂存在罐里，
晚上伺机排入回木沟。

2020年 6月 9日，记者在当年
的排污现场看到，搅拌站的蓝色大
门上挂着一把铜锁，已经生锈。围
墙内散落着搅拌机、铁架、钢管
等。此外，院子东南侧有一个深约
3米的大坑，正是之前放置玻璃钢
罐的位置。

大桑树村村民王勇（化名）家
的麦田，在搅拌站下游一公里左
右。2018 年春天麦子刚没脚背
时，他发现回木沟的水变成了黑红
色。

那段时间，河对岸的李姓人家
仍用回木沟的河水浇地，没多久，
青绿色的麦苗变黄，之后全部枯
死。周围几户人家看到后，不再用
河水浇地。

在王勇的印象里，李家的麦子
枯死后，他们曾往地里种过两三次
农作物，都没长出来。最终，李家
挖出了田地表层的土壤，再种麦子
时才重新发芽。王勇说，差不多过
了一年，村民才重新使用回木沟的
河水灌溉庄稼。

锁定污染源

2018年2月，由濮阳市生态环
境局设立的金堤河大韩桥断面自
动监测点发现了水质异常。后台
数据显示，水质 pH值约为 2，呈强
酸性。

大韩桥断面监测点位于大桑
树村下游 6公里左右。在监测点
上游三四百米处，回木沟汇入金堤
河。

为此，在市局指导下，濮阳县
生态环境局请来了专业公司，对回
木沟、金堤河进行了 70多小时的
应急处置。从监测点开始，处置公
司每隔一段距离就往河内排放碱
性和污水调节剂，以求河水 pH值
恢复正常。

“为了防止污染扩散，我们还
对河水进行了截流。”濮阳县生态
环境局工作人员卢明忠说，当时金
堤河上有一个送电工程，正好在大
韩桥断面监测点下游四五百米处
修建了一道大坝，河水必须通过坝
下管道流到下游。“我们的截流措
施就是把管道口堵住。”

与此同时，从发现水质异常时
起，濮阳县就开始了污染源排查。

据卢明忠介绍，县生态环境局
在监测点附近走访调查后发现，周
边没有企业，也没有隐藏排污口，
并由此判断可能有人向金堤河非
法倾倒污染物。在监测点上游的
回木沟与金堤河Y形交汇点，工作
人员又进行了取样检测，结果显示

回木沟水质呈酸性，污染源于是被
锁定到了回木沟。

为找到具体排污点，县生态环
境局的工作人员沿着回木沟上溯，
每隔一两百米，就会取河两岸及中
间的水样进行测试。他们随身携
带空调遥控器大小的白色酸度计，
把酸度计放到水中，就能立即显示
pH值。

卢明忠说，排查工作是 2018
年 2 月开始的，受当时的地理位
置、水文变化等因素影响，人工排
查只能确定污染源在大桑树村附
近，更具体的位置就不清楚了。

另一方面，濮阳县公安局于
2018年 3月底成立了调查组。回
木沟途经濮阳市的 4个乡镇，每个
乡镇的派出所都抽调了一名副所
长参与调查。

据卢明忠介绍，专案组调取了
一个月内监测点周边检查卡口的
资料，以及 100多处公安监控、社
会监控的视频，并对一个月内从濮
阳县经过的所有危险品车辆信息
进行了排查。最终，从 1300余辆
大车中发现了 8辆可疑车辆，5个
月后锁定了吴某的罐车。

据调查，2017年 12月至 2018
年 3月，这辆罐车先后在大桑树村
村西停靠27次，每次停靠1小时左
右；至少 20次的行驶轨迹为从德
丰化工装车出发，行驶至大桑树村
后卸车。

2018年 8月，吴某、白某等 4
人被公安机关抓获。调查显示，
2017年 12月至 2018年 3月，吴某
等人向回木沟排放废酸液 21车，
共计270吨。

2019年9月，濮阳县人民法院
认定吴某等 4人非法排放、处置有
害物质，后果特别严重，构成污染
环境罪。4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
有期徒刑2年6个月至3年8个月，
并处罚金。

白某上诉后，濮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于2019年11月对本案做出二
审裁定，维持原判。

从“政府买单”到“企业买单”
2019年10月，吴某、白某等人

的刑事案件一审判决不久，濮阳市
司法局开始准备此次污染的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濮阳市政
府做原告，对产生酸液的德丰化工
提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李金桥是濮阳市司法局二级
调研员，他和同事把这件事称为

“官告民”：“过去涉及政府的往往
是行政诉讼，政府当被告。像这种
政府主动起诉人家的事还真不
多。”

濮阳市政府上法庭、做原告，
源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 2017年 12月发布的《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下称《改
革方案》）。方案规定，省级、地市
级政府可以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
的单位或个人要求赔偿，使受损的
生态环境得到修复。

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家生

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王灿
发介绍，《改革方案》实施前，一个
地方的生态环境遭到污染或破坏，
通常由符合条件的环保组织或当
地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一般是民间环保组
织来做。政府作为自然资源和生
态环境所有人，它提起的生态环境
损害赔偿一般叫国益诉讼。也就
是说，公益诉讼表达的是公共利
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表达的
是国家利益。”王灿发说。

在全国律协环境、资源与能源
法专业委员会委员赵光看来，实践
中，涉及国家财产、国有土地上的
生态环境破坏，更倾向于由政府提
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在其他
领域，比如集体土地上的生态环境
破坏等，更倾向于由公益组织或检
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王灿发也
认为，有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后，为生态环境损害“买单”的不再
是政府，而是污染企业。

2018年5月，《改革方案》实施
的 5个月后，全国首例省级政府做
原告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在
江苏省泰州市中级法院开庭。因
安徽海德化工科技有限公司产生
的废碱液被排入江苏省内的长江、
新通扬运河，造成严重环境污染，
江苏省政府请求法院判令该公司
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生态环境服
务功能损失费、评估费及诉讼费等
共 5482.85万元。最终，江苏省政
府胜诉。

此后，全国多地出现同类诉讼
案件。生态环境部官网信息显示，
截至2020年1月，全国共办理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案件 945件，涉案金
额超过29亿元。

在河南，回木沟污染事件是地
市级政府发起的首例类似诉讼。
在李金桥看来，地方财政对修复环
境的支出是政府一定要当原告的
原因之一。“如果你不提起诉讼，光
是前期的应急处置就已经花了
138万，这就成了财政的负担。”

先磋商 后起诉

与环境公益诉讼不同，政府做
原告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有
一个必备前置程序——磋商。

赵光说，磋商就是让赔偿权利
人和赔偿义务人面对面协商。“如
果污染者同意赔偿或修复，赔偿金
额和履行方式也能达成一致，那就
不用去法院了；否则，赔偿权利人
就可以起诉。”

生态环境部官网信息显示，在
945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中，已
结案的 586件；其中以磋商方式结
案占比超过三分之二。

为了确定赔偿金额，2019年
10月，濮阳市司法局聘请了省内
一家有资质的检测公司，评估回木
沟污染事件造成的损失。彼时，环
境损害已发生近一年，检测公司只
能通过虚拟治理的方式进行评估。

“处理一吨废酸需要多少钱是
有市场价格的，用吨数乘以价格，
再按照相关规定乘以环境敏感系
数，就可以得出具体的损害赔偿费
用。”检测公司工作人员张女士说，
公司出具了一份《损害价值评估报
告》，最终评估的生态环境损害价
值金额为404.7394万元。

依据《改革方案》，生态环境损
害调查、鉴定评估等涉及公共利益
的重大事项应向社会公开，并邀请
专家和利益相关的公民、法人、其
他组织参与。因此，《损害价值评
估报告》出炉后，濮阳市成立了由
市司法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检察
院以及濮阳县生态环境局、环保专
家、律师等组成的磋商小组，共 15
人。

2019年 12月 9日，磋商小组
拟定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建
议书》（下称《磋商建议书》），要求

“危险废物盐酸”的产生者德丰化
工赔偿环境损害价值赔偿费、应急
处置费、评估费、律师费、专家费等
共计577.6394万元。

在德丰化工代理律师陈海强
看来，磋商小组向德丰化工发出
《磋商建议书》“有点莫名其妙”。
“这个事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怎
么能把我们作为赔偿义务人呢？”

陈海强告诉新京报记者，双方
的分歧主要在于，被倾倒的液体是

“废酸液”还是合格的盐酸产品。
他认为，德丰化工“不生产或产生
废酸”，公司生产和销售的是合格
的盐酸产品，因此也就不需要对后
续处理负责任。

但是，在濮阳市司法局二级调
研员李金桥看来，相关刑事案件判
决已认定液体为“废酸液”，这一点
毋庸置疑。赵光解释，在此前提
下，按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的规定，德丰公司必须为非法
倾倒行为承担责任，没有例外情
形。

该法规定，产生工业固体废物
的单位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
工业固体废物的，应当对受托方的
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依
法签订书面合同，在合同中约定污
染防治要求。

对此，濮阳市政府代理律师唐
有良表示，无论倾倒的是废酸液还
是盐酸产品，实际接收酸液的是吴
某等人，而吴某等人既没有购销盐
酸的资质，也没有处置危险废物的
资质。“无论处置的液体是废酸液，
还是盐酸，德丰化工的行为都是违
法的。”唐有良说。

2020年1月8日、1月15日，濮
阳市司法局的一层会议室内举行
了两次磋商会，濮阳市人民政府和
德丰化工的人员都来了。

由于无法对基础事实达成共
识，两次磋商无疾而终。经双方同
意，第二次会议后磋商程序终止。
1月19日，磋商小组建议濮阳市政
府起诉德丰化工，提起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 （下转p08版）

市长当原告 就环境损害向企业索赔
企业违规转移废物，濮阳市政府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一审判处原告胜诉，企业不服提起上诉

2020年10月13日，一审开庭4个月后，河南省濮阳市政府状告山东聊城德丰化工有
限公司（下称“德丰化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判决出炉。濮阳市中级法院一审认定德
丰化工违规转移危险废物，导致濮阳境内水体生态环境严重污染，判处其赔偿濮阳市政
府应急处置费、评估费、环境损害赔偿费等共551.6394万元。

德丰化工和濮阳市政府的官司源于近3年前的水污染事件。2017年12月至2018年
3月，德丰化工将270吨废酸液交给无资质人员非法运输，后非法排入濮阳市境内的金堤
河支流回木沟，造成严重污染。

事发后，倾倒废酸液的吴某、白某等4人被濮阳县法院判决犯污染环境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2年6个月至3年8个月。2020年3月，濮阳市政府又以原告身份向德丰化工提起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指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地市级以上政府可以向法院起
诉，要求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单位或个人赔偿损失，并使生态环境得到修复。判决书显
示，本案是河南省首例由市级政府作为原告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作为原告出庭的濮阳市市长杨青玖曾对媒体表示，环境问题是民生问题，“市政府提
起此次诉讼，就是为了尽到政府的生态保护责任，提升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

濮阳市市长杨青玖作为濮阳市政
府法人坐上了原告席。

白某的搅拌站紧邻回木沟白某的搅拌站紧邻回木沟。。


